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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
報道：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是
本港回歸後任期最短的局長，
上任僅12天，就因本案而辭職
，更在2013年8月8日被判監禁
八個月，緩刑兩年。經過兩年
多上訴失敗，至昨日終審法院
還他一個清白。本案的關鍵在
於控方無直接證據證明指麥齊
光或其妻，有出資購入涉案單
位。
案中被告麥齊光原在2012年7

月1日履任發展局局長，不過被傳
媒 「翻舊帳」，指他與時任路政署
助理署長曾景文，在1986年至1988
年期間涉嫌串謀詐騙公務員房屋津
貼。2012年7月12日下午，麥齊光
宣布向政府呈辭，同日，廉署發表

聲明稱已拘留兩人歸案。
案件於2012

年10月在區域法
院開審，經七個

月審訊，

法庭裁定被告兩人串謀詐騙租屋津
貼等六項罪名成立。不過麥齊光就
決定提出上訴。

上訴庭在2014年11月14日頒下
判詞，直指原審法官分析案情時出
錯，呈堂的買賣文件未能顯示，麥
齊光夫婦曾出資購入曾景文的住宅
。原審法官在無證據下，只因麥齊
光與曾景文有交換住宅，就推斷麥
齊光夫婦出資購入涉案住宅，屬 「
判斷上犯錯」，亦是案中一個關鍵
性錯誤。

可是，上訴庭認為有關錯誤，
並無令案件出現司法不公，主因是
其他證據已充足證明，麥齊光與曾
景文在申請租津前，兩人已定下秘
密協議，透過交換租住對方持有的
住宅，以詐騙房屋津貼，故此駁回
二人的定罪上訴。

2015年5月9日，兩人向終審法
院提出上訴，其主要理據為，上訴
庭已裁定原審法官判斷有錯，仍然
維持兩人罪成原判，對被告不公平
。至昨日終審法院處理本案上訴，

裁定兩人脫罪，詳細判決
理據擇日再以書面

頒下。

上任發展局
僅12天辭職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
就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前路政署助
理署長曾景文串謀詐騙租金津貼案上
訴得直，獲撤銷控罪，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表示，很高興得悉兩人獲撤銷
控罪，又指現時政府出現 「人才荒」
，認為麥齊光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作
不同崗位的嘗試。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表示，非常尊重法官判決，又指若將
來麥齊光出任官員亦無問題。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很高

興得悉麥齊光及曾景文獲撤銷控罪，
尤其曾是最無辜，退休金受到影響，
而退休金對公務員是非常重要，她說
涉案情況在當年很多公務員都有，屬
於灰色地帶。被問及麥齊光是否適合
將來出任官員，葉劉淑儀認為，這並
無問題，因為他已經脫罪和清白，亦
是一個很能幹的公務員，完全有條件
重新投入服務。

她又說，現時政府出現 「人才荒
」，無論是政府內部抑或公營機構，

都不夠人手，相信他有很多崗位可作
嘗試。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對香港
的司法制度有信心，她非常尊重法官
判決，並恭喜兩人成功脫罪。她又談
到自己做了多年議員，很多場合都有
與麥齊光接觸， 「我初入立法會時，
將軍澳富康花園沉降，居民很緊張，
叫政府官員開會，其中一個是麥齊光
先生，居民當然是很嘮嘈，但是他是
很有耐心去解釋，後來亦一路跟進，

現在富康花園無事，我相信有些富康
花園仍未搬走的居民都會記得麥生。
」她希望麥齊光可以鬆口氣，享受人
生。她又認為將來麥齊光出任官員亦
無問題，希望他將來有更好發展。

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就指
，是次終審裁決顯示，過去互租單位
的行徑無問題，有關方式不應在日後
再作出類似的檢控。據資料顯示，政
府已修改公務員租津條例，堵塞有關
漏洞。

葉劉：麥可再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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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之間互相租住對方的單位，本身不違反法例，而且兩人是在1990年停止收取租津後，才安排律師簽訂互換單位的信託文件

首席法官馬道立

■如果兩人確曾實際擁有租借的單位，根本毋須簽訂有關信託文件

常任法官鄧國楨
■互租單位做法可能在觀感上令人 「尷尬」，但在法律上是可允許的

■質疑控方有何理據認為，兩人要選擇利用不合法的方式處理各自的單位

終院法官終院法官
對控罪的質疑
對控罪的質疑

資料來源：法官陳詞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
：受涉嫌串謀詐騙政府租金津貼
案纏繞三年多的麥齊光與曾景文
，昨日終於鬆一口氣，二人在終
審法院獲判上訴得直後，帶着笑
容一起步出法院大樓。 「終於雨
過天青」，麥齊光在庭外以這句
說話，總結當下心情。

麥齊光昨日得知終極脫罪後
，一臉眉飛眼笑地說：「內心都
講唔出嘅感謝。」麥妻則與親友
相擁，立即透過WhatsApp向未能
到法院旁聽的親友報喜，表現得
甚為高興。

不久，麥齊光與曾景文由親
友陪同下步出法院大樓。曾景文
在庭外向關心他的親友稱： 「感
謝。」麥齊光稱，對於有關裁決
非常開心，笑言案件纏繞三年多
， 「終於雨過天青……可以將三
年幾的事放低先」。

現時香港大學教書
當被記者問及為此案而失去

發展局局長職位、退休金及長俸
，有否感到可惜時，麥齊光笑稱
： 「三年前發生嘅事……唔再講
了。」其後，記者又問麥會否重
返政府，但他並無直接回應，只
稱現時在香港大學教書，正如他
三年前離開政府時所說， 「能夠
為香港做一啲事，我都會繼續
做」。

麥齊光與曾景文及法律團隊
在庭外多次握手，讓傳媒拍照，
曾景文更主動向記者表示，自己
與麥為好友，麥亦高呼： 「We
are good friends！」（我們是好
朋友）

被問及本案訟費金額時，麥
齊光坦言 「不知道」。他指終院
仍未解釋裁決原因，他會待頒下
判詞後，再研究理據。

兩人其後由親友陪同
下，愉快地離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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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齊光（中）、曾景
文（右二）脫罪後，與
律師團隊大合照

▲麥齊光（右）與妻子（中
）及曾景文接受傳媒提問

時，笑容滿面
大公報記者鄧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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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翻案終極翻案

麥齊光（65歲）及曾景文（59歲）
被指於1985年6月8日至1990年12月31日
期間，先後購入城市花園物業，但各自
報稱無物業，需租住對方的單位，串謀
詐騙政府共約70萬元租金津貼，麥齊光
被指詐騙租津26萬元，曾景文則被指詐
騙租津44.5萬元。

兩人於2013年6月在區域法院被裁定
罪成，各被判監八個月，但獲緩刑兩年
。兩人早前不服定罪，向終審法院提出
上訴。

案件昨日在終審法院審理，首席法
官馬道立一開庭即質問控方，如何在毫
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出被告兩人實際擁
有涉案租住單位。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鄧樂勤回
應表示，控方確實沒證據證明麥齊光、
曾景文在1985年是各自付款，購買所報
稱租住的單位，但根據所有證供，包括
兩人當年同日 「睇樓」、同日簽訂互租
合約、購入單位面積相近，亦同交由妻
子處理交易等，均顯示二人有意圖掩飾
自己是單位實際的擁有人，故律政司一
方認為法庭可作出無可反駁的推論，裁
定麥、曾二人早於1985年就達成共識，
決定互相代對方持有物業。

鄧樂勤續指，雖然辯方證人、前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在原審時指出，
當年公務員 「互租」屬普遍及合法行為

，但局方卻從沒有作出有關統
計，質疑當時公務

員 「互租」行為並非如王永平所稱般普
遍。

不過，馬道立對其說法表示不同意
，指出公務員 「互租」單位本身不屬違
法，且二人是在停止收取租津後，先後
出售單位，並草擬互換單位的信託協議
，委託由對方負責。常任法官鄧國楨則
表示， 「互租」單位可能在觀感上令人
「尷尬」，但在當年法律上是可允許的

。鄧官又質疑，兩人為什麼要選擇用不
合法的方式處理各自的單位，認為控方
的說法不通。

親友旁聽 王永平現身支持
麥齊光及曾景文早前已向終院呈交

上訴理據，五名終審法官昨日決定毋
須聽取上訴人一方的陳詞，就退庭
商議。約在20分鐘後，法庭就得出
裁決，裁定麥、曾二人上訴得直，撤
銷他們的定罪及判刑。終院又下令律
政司須支付兩人由原審至終院的所
有訟費。至於裁決理據，將押後由
書面方式頒下。

麥齊光及曾景文昨日由親友
陪同到法院旁聽，而當年有份擔
任辯方證人的前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
王永平亦
有現身法
院 支 持
二人。

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路政
署前助理署長曾景文涉串謀詐騙
政府租金津貼案終於脫罪，終審
法院五名法官昨日就二人的上訴
，退庭僅約20分鐘，便得出裁決
。法官指出，公務員 「互租」 對
方單位本身不屬違法，但有關行
為可能在觀感上令人 「尷尬」 。
而控方亦沒有新的證據支持控罪
，故終院裁定兩人上訴得直，撤
銷二人 「串謀詐騙」 的定罪及判
刑，又下令控方支付辯方所有訟
費。法官押後頒下書面判詞。

大公報記者 鄧滔

▶終院首席法
官馬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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